
(

上接
D55

版
)

类别

年初账面余额

金额 占总额的比例 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

４３

，

０９２

，

１３０．９３ ８６．６８％ ４３

，

０９２

，

１３０．９３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该组

合的风险较大

３

，

２４０

，

１９９．３１ ６．５２％ ３

，

１０７

，

２２４．２７

其他不重大

３

，

３７７

，

９２５．９３ ６．８０％ ２

，

５１０

，

０９６．９４

合计

４９

，

７１０

，

２５６．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８

，

７０９

，

４５２．１４

（

３

）其他应收款说明事项见附注（八）

３

。

３

、 长期股权投资

（

１

）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被投资

单位名

称

初始投资金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在被投资

单位持股

比例

在被投资

单位表决

权比例

一、权益

法核算

的长期

股权投

资

１．

深圳

市科健

网络新

技术有

限公司

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３３７

，

２４１．９４ －１

，

０９４

，

０７４．７９ ３

，

２４３

，

１６７．１５ ３２．５０％ ３２．５０％

２．

深圳

三星科

健移动

通信技

术有限

公司

７９

，

６０５

，

１４０．５０ ３１３

，

４５３

，

０１７．５０ ７１

，

９７０

，

７１９．８０ ３８５

，

４２３

，

７３７．３０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二、成本

法核算

的长期

股权投

资

０ ０ ０

１．

北海

银建股

份有限

公司

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２．

北京

中科健

超导技

术有限

责任公

司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８４

，

８２１．９３ １

，

４８４

，

８２１．９３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３．

深圳

市中科

健实业

有限公

司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４１％ ７．４１％

４．

深圳

市智联

科电子

维修有

限公司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０．００％

５．

深圳

科健三

星移动

通信有

限公司

５

，

０６５

，

９５２．４０ ５

，

０６５

，

９５２．４０ ５

，

０６５

，

９５２．４０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０％

６．

科健

信息科

技有限

公司

７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

，

６１７

，

３９７．０９ ８２

，

６１７

，

３９７．０９ ４９．００％ ０．００％

７．

深圳

安科高

技术股

份有限

公司

２０

，

６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１７２

，

７０３．５４ ３３

，

１７２

，

７０３．５４ ４４．６５％ ０．００％

合计

１９８

，

６８８

，

０９２．９０ ４５５

，

２３１

，

１３４．４０ ７０

，

８７６

，

６４５．０１ ５２６

，

１０７

，

７７９．４１

被投资单位名称

减值准备

本年收到现

金红利金额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一、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１．

深圳市科健网络新技术有限公司

２．

深圳三星科健移动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

二、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１．

北海银建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北京中科健超导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１

，

４８４

，

８２１．９３ １

，

４８４

，

８２１．９３

３．

深圳市中科健实业有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深圳市智联科电子维修有限公司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深圳科健三星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５

，

０６５

，

９５２．４０ ５

，

０６５

，

９５２．４０

６．

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２８６

，

５２９．５４ ２

，

２８６

，

５２９．５４

７．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８２

，

６１７

，

３９７．０９ ８２

，

６１７

，

３９７．０９

合计

１０６

，

５５４

，

７００．９６ １０６

，

５５４

，

７００．９６

（

２

）重要合营、联营企业情况以及对被投资单位的说明详见附注（八）

８

。

４

、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

１

）明细：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１．

主营业务收入

２

，

５６４．１０ ３２０

，

４４８．７２

２．

其他业务收入

８

，

３１２

，

０２７．１１ １０

，

１９１

，

２０５．６３

合计

８

，

３１４

，

５９１．２１ １０

，

５１１

，

６５４．３５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１．

主营业务成本

８９０

，

３９９．１８ ３２９

，

６８９．４５

２．

其他业务成本

２

，

５１４

，

６６９．３０ ３

，

６０１

，

３８５．１０

合计

３

，

４０５

，

０６８．４８ ３

，

９３１

，

０７４．５５

（

２

） 按产品或业务类别列示其他业务情况：

产品或业务种类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毛利

手机及配件销售

２

，

５６４．１０ ８９０

，

３９９．１８ －８８７

，

８３５．０８

租赁收入

８

，

３１２

，

０２７．１１ ２

，

５１４

，

６６９．３０ ５

，

７９７

，

３５７．８１

合计

８

，

３１４

，

５９１．２１ ３

，

４０５

，

０６８．４８ ４

，

９０９

，

５２２．７３

５

、 投资收益

（

１

）投资收益的来源：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权益法核算的被投资公司权益净增减的金额

７０

，

８７６

，

６４５．０１ １３０

，

５６８

，

０３５．９６

转让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收益

１

，

１２１

，

９０６．７２

合计

７０

，

８７６

，

６４５．０１ １３１

，

６８９

，

９４２．６８

（

２

）由于涉及诉讼，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已分别先后冻结及轮候查

封、冻结本公司持有的深圳三星科健移动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

３５％

的股权及应得的股权收益，包括分红款项等。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冻结本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智联科电子维修有限公司

７０％

的投资收益、深圳市科健有限网络新技术有限公司

３２．５％

的投资收益。

６

、 现金流量表相关信息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相关信息详见附注（八）

３３

。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１

、 本公司关联方的认定标准：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确定关联方的认定标准为：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

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

２

、 关联方关系

（

１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Ａ．

本公司的母公司有关信息：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组织机构代码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深圳科健集团

有限公司

深圳

１９２４４３７３７

医电、电子、高新技术、生物工程

等产品

５

，

３００

万元

深圳科健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自然人曹小竹、范伟。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深圳科健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公

司的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均是

２２．４１％

。

Ｂ．

存在控制关系的子公司：

本企业的子公司有关信息详见附注（七）

１

。

（

２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的注册资本及其变化（未注明币种的为人民币）：

企业名称 期初余额 本年增加数 本年减少数 期末余额

深圳科健集团有限公司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科健三星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ＵＳＤ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ＵＳＤ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３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所持股份及其变化（未注明币种的为人民币）：

企业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减） 期末余额

金额

％

金额

％

金额

％

深圳科健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

，

６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１ ３３

，

６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１

深圳科健三星移动通信有限公

司

ＵＳＤ６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ＵＳＤ６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

４

）其他关联方关系的性质

企业名称 与本企业的关系

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深圳市智联科电子维修有限公司 智雄电子控制之公司

郝建学 关键管理人员

深圳市中科健实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投资之公司

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联营公司

深圳科健有线网络新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联营公司

深圳三星科健移动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联营公司

深圳市科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科健集团公司之子公司

ＥＺＣＯ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１

本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之子公司

南京合纵投资有限公司

＊２

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合纵之关联方

江苏中桥百合通讯产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３

南京合纵之关联方

西藏雅砻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４

南京合纵之关联方

深圳市金珠南方贸易有限公司

＊５

南京合纵之关联方

南京长恒实业有限公司

＊６

南京合纵之关联方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７

南京合纵之关联方

江苏中科健通讯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科健信息公司之关联方

杭州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科健信息公司之关联方

深圳市全网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人组建公司

南京长捷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自然人组建公司

深圳市博力能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人组建公司

昆明科健电子有限公司 科健营销公司之关联方

河南科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科健营销公司之关联方

广东雄鹰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８

智雄电子公司之子公司

深圳市科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９

科健网络新技术之关联方

＊１

、

ＥＺＣＯ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原名

ＳＣＯＭ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ＴＤ

，原系智雄电子公司之联营公司。

２００２

年

度，智雄电子公司将其持有的

ＥＺＣＯ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权转让给香港易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通控股公

司”）子公司之子公司，而本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郝建学先生持有易通控股公司

３３．３０％

的股权，并在易通控股公司担任董事

会主席职务。

＊２

、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深圳科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健集团）变更工商登记，控股股东变更为南京合纵投资有

限公司。 南京合纵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科健集团

９９％

的股权。

＊３

、江苏中桥百合通讯产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为南京合纵投资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

＊４

、 西藏雅砻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其第二大股东系南京长恒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３６０６．６０

万股，比例为

１５．７６％

。

＊５

、 西藏雅砻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原持有深圳市金珠南方贸易有限公司

８０％

的股份， 后将

４１％

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汪

南，现仍持有该公司

３９％

的股权。

＊６

、南京长恒实业有限公司为南京合纵投资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７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南京长恒实业有限公司。

＊８

、广东雄鹰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司控股的公司。

＊９

、深圳市科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投资之公司科健有限网络新技术有限公司的联营公司。

3

、 关联方交易

（

１

） 销售货物

企业名称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金额

占年度销货百分

比（

％

）

金额

占年度销货百分

比（

％

）

深圳市中科健实业有限公司

２３５

，

３８４．６２ ６２．２２

合计

２３５

，

３８４．６２ ６２．２２

（

２

） 接受担保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的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担保事项 金额

郝建学 短期借款

ＲＭＢ１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郝建学 短期借款

ＨＫＤ６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郝建学 押汇借款

ＵＳＤ２４

，

８４８

，

１５７．６５

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司 短期借款

ＲＭＢ１１８

，

２８５

，

９５７．７６

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司 押汇借款

ＨＫＤ３８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司 押汇借款

ＵＳＤ２４

，

８４８

，

１５７．６５

深圳科健集团有限公司 短期借款

ＲＭＢ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科健集团有限公司 押汇借款

ＵＳＤ２０３

，

１１２．００

深圳市金珠南方贸易有限公司 短期借款

ＲＭＢ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长、短期借款

ＲＭＢ９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

ＲＭＢ２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限公司 短期借款

ＲＭＢ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南京合纵投资有限公司 短期借款

ＲＭＢ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南京合纵投资有限公司 押汇借款

ＵＳＤ２０３

，

１１２．００

南京长恒实业有限公司 短期借款

ＨＫＤ３８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注：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包括各关联方共同提供担保，详见附注（八）：

１３

、

２０

。

（

３

） 收取租金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深圳三星科健移动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２

，

５３１

，

９１１．８０

深圳市科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９

，

６００．００

合计

２

，

５４１

，

５１１．８０

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协议定价。

（

４

） 提供担保、承担票据责任等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的担保本金余额折合人民币为

９７

，

５１７．３７

万元，已全部逾期；本公司为

关联方承担票据责任余额为人民币

５

，

９６７．１８

万元； 本公司为关联方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保证人的票据余额为

６

，

９０６．００

万

元；本公司为关联方开具的提单，已被关联方质押给银行取得借款余额为

７

，

３６７．８０

万元。 明细情况详见附注（十一）

１

、（十

一）

２

、（十一）

３

、（十一）

４

。

（

５

） 关联方代收代付

２００８

年度由其关联方代收代付金额列表如下：

关联方名称 代收金额 代付金额

深圳市中科健实业有限公司

４

，

１０１

，

１０４．７５ ７

，

７９０

，

５９１．３０

（

６

）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２００８

年度支付给关键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为人民币

１１３．０４

万元，

２００７

年度支付给关键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为人民币

１１１．６４

万元。

（

７

）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关联方名称

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占全部款项余额的比

重（

％

）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应收账款：

深圳市智联科电子维修有限公司

１４

，

６１７

，

３３１．１３ １４

，

６１７

，

３３１．１３ ８．５４ ８．５４

江苏中桥百合通讯产品销售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２０

，

３４６

，

２８２．９０ １２０

，

３４６

，

２８２．９０ ７０．３０ ７０．３３

发出商品：

深圳市智联科电子维修有限公司

３０６

，

４１６．３９ ３０６

，

４１６．３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深圳市智联科电子维修有限公司

１

，

６９９

，

７４４．０６ １

，

６９９

，

７４４．０６ ０．４３ ０．４１

深圳科健网络新技术有限公司

５

，

２３５

，

２３５．３９ ５

，

２３５

，

２３５．３９ １．３４ １．２７

深圳三星科健移动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９９２

，

３０７．６９ １

，

９９２

，

３０７．６９ ０．５１ ０．４８

深圳市金珠南方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３

，

８６７

，

０２６．９３ ２０３

，

８６７

，

０２６．９３ ５２．０１ ４９．４９

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司

６

，

７３６

，

６２８．２０ ６

，

７３６

，

６２８．２０ １．７２ １．６４

ＥＺＣＯ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０

，

７９１

，

６４８．８３ ５３

，

５２２

，

１７１．９６ １２．９６ １２．９９

深圳市博力能科技有限公司

９

，

８７８

，

１７３．０１ ９

，

８７８

，

１７３．０１ ２．５２ ２．４

预收款项：

深圳市科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５８６

，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６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７ ４．４８

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２．００

其他应付款：

深圳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２６１

，

３８０．１３ ２７９

，

００３．１３ ０．１１ ０．１２

西藏雅砻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４ ４．２

深圳市金珠南方贸易有限公司

７５

，

６７４

，

９２７．７３ ７５

，

６７４

，

９２７．７３ ３１．３２ ３１．７９

深圳市博力能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３５ １０．５

广东雄鹰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深圳市中科健实业有限公司

７

，

５７３

，

６６７．８８ ５

，

０５５

，

１８１．３３ ３．１４ ２．１２

（十一）或有事项

１

、担保事项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１２５

，

６６３．８５

万元，美金

４８３．９７

万元，合计折合人民币为

１２８

，

９７１．６０

万元。 其中对外担保余额逾期金额为

１２５

，

４６０．６０

万元（折合人民币）。

（

１

）本公司对外担保明细项目列示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单位 币别

担保总额

(

折人民币

)

担保余额

(

折人民币

)

贷款期限 性质及备注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８４２．５７

０４．０９．２４－

０５．０９．２３

流动资金贷款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８．２５－

０５．０２．２５

流动资金贷款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６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１．１１－

０５．１１．１０

流动资金贷款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１

，

４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０．００

０４．０９．２９－

０５．０３．２８

流动资金贷款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５００．００

０４．０９．１７－

０５．０９．１６

流动资金贷款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４．２６－

０４．１０．２６

流动资金贷款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１

，

９２０．００ １

，

９２０．００

０４．０５．１０－

０４．１１．１０

流动资金贷款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１

，

２８０．００ １

，

２８０．００

０４．０５．１３－

０４．１１．１３

流动资金贷款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０４．０５．２８－

０４．１１．２８

流动资金贷款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２

，

４００．００ ２

，

３８３．４６

０４．０４．２３－

０４．１０．２３

银行承兑汇票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６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０４．０４．２６－

０４．１０．２６

银行承兑汇票

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５．２５

０４．０２．２５－

０４．０８．２５

银行承兑汇票

小计

２８

，

４００．００ ２５

，

７２１．２８

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１

，

１００．００ ７６．７６

０４．０６．０２－

０５．０６．０１

流动资金贷款

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９００．００ ３０１．７２

０４．０６．０８－

０５．０６．０７

流动资金贷款

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１

，

１００．００ ７６６．２６

０４．０７．２１－

０５．０７．２０

流动资金贷款

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９００．００ ５６．４３

０４．０８．０２－

０５．０８．０１

流动资金贷款

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８３０．００ ８３０．００

０４．０８．２３－

０５．０７．２０

开立信用证

小计

４

，

８３０．００ ２

，

０３１．１７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０５．２８－

０４．１１．２８

银行承兑汇票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９６．１８

０４．０４．３０－

０４．１０．３０

流动资金贷款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２．２７－

０４．０８．２７

承兑汇票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９６３．２５

０４．０６．２５－

０４．０８．２７

承兑汇票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４．２１－

０５．０４．２０

流动资金贷款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０３．１０．１６－

０４．１０．１５

流动资金贷款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６９８．７０ ４３８．６６

０４．０４．０１－

０４．１０．１５

承兑汇票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４．０９－

０４．１０．１０

商业承兑汇票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８

，

３００．００ ８

，

１３１．００

０３．０８．０５－

０４．０８．０５

商业承兑汇票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２

，

０８７．６３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６．２２－

０４．１０．２２

保理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３．１８－

０４．０９．１８

商业承兑汇票

小计

３３

，

２８６．３３ ３１

，

２２９．０９

江苏中科健通讯产品销售有限公

司

ＲＭＢ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１４．２３

０３．０７．３０－

０４．０７．３０

银行承兑汇票

江苏中科健通讯产品销售有限公

司

ＲＭＢ ２

，

７００．００ ２

，

７００．００

０４．０７．１１－

０５．０１．０７

流动资金贷款

江苏中科健通讯产品销售有限公

司

ＲＭＢ １

，

５６０．００ １

，

５６０．００

０７．０９．３０－

０８．０９．２９

流动资金贷款

江苏中科健通讯产品销售有限公

司

ＲＭＢ １

，

７４０．００ １

，

７４０．００

０７．０９．３０－

０８．０９．２９

流动资金贷款

江苏中科健通讯产品销售有限公

司

ＲＭＢ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９０．００

０４．０４．２９－

０５．０４．２９

商业承兑汇票

小计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８０４．２３

深圳市全网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３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４６２．１４

０４．０７．１４－

０５．０１．１５

商业承兑汇票

深圳市全网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４２４．００

０４．０７．２９－

０５．０７．０５

流动资金贷款

深圳市全网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７．２９－

０５．０７．１２

流动资金贷款

小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８６．１４

上海科健电讯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３

，

２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１０．２７－

０５．１０．２６

流动资金贷款

上海科健电讯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０

０４．１０．２８－

０５．１０．２７

流动资金贷款

小计

ＲＭＢ ４

，

８００．００ ４

，

８００．００

河南科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１

，

５７０．００ １

，

５３０．４３

０４．０９．２１－

０５．０３．２１

银行承兑汇票

河南科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１

，

４００．００ ９７６．０３

０４．０９．２７－

０５．０３．２７

银行承兑汇票

小计

２

，

９７０．００ ２

，

５０６．４６

杭州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００ ０４．１２．２２－０５．７．１１

流动资金贷款

杭州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３９５．６１

０４．０８．０１－

０５．０１．１０

商业承兑汇票

小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７９５．６１

深圳市金珠南方贸易有限公司

ＵＳＤ２６６．５２ ４

，

０３５．１０ １

，

８２１．５６

信用证

河南省全网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４４０．０６

０４．０９．２７－

０５．０３．２７

银行承兑汇票

青岛海科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７５０．００ ４９２．９０

０４．０４．１９－

０４．１０．１９

银行承兑汇票

南京长捷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９１．３７

０４．０４．０７－

０４．１０．０７

承兑汇票

深圳四联电子新技术有限公司河

南分公司

ＲＭＢ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９７．５０

０３．０３．１１－

０４．０３．１１

流动资金贷款

南京长恒实业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０．００

０３．１２．３１－

０４．０６．３０

商业承兑汇票

江苏中桥百合通讯产品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

ＲＭＢ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７．０１－

０４．１２．２２

流动资金贷款

小计

１６

，

２８５．１０ １１

，

７４３．３９ １１

，

７４３．３９

关联方合计

１１４

，

５７１．４３ ９７

，

５１７．３７

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

ＵＳＤ１２７．４５ １０７５．９４ ８７１．０８

０３．０６．３０－

０４．０１．３０

展期贷款

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

ＵＳＤ９０．００ ７４４．８９ ６１５．１１

０３．０３．２８－

０４．０３．２７

展期贷款

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

ＲＭＢ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３．０３．２８－

０４．０３．２７

展期贷款

小计

２

，

３２０．８３ １

，

９８６．１９ １９８６．１８

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７．５６

０３．０２．２８－

０４．０２．２６

流动资金贷款

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７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８００．００

０３．１１．２６－

０４．１１．２５

流动资金贷款

小计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６０７．５６

深圳市万德莱通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ＲＭＢ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０９．２４－

００．０９．２４

贷款

深圳市万德莱通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ＲＭＢ １

，

６００．００

９９．０９．０６－

００．０３．０７

银行承兑汇票

小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６００．００

江苏金泰贸易实业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３

，

９５０．００ ３

，

５１１．００

０８．０４．１５－

０９．０４．１５

流动资金贷款

深圳石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８００．００ ３３５．８５

９９．０８．０２－

００．０４．０２

流动资金贷款

湖南嘉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ＲＭＢ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１３．６３

０３．０７．１８－

０４．０１．１８

商业承兑汇票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ＲＭＢ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３．１１．１９－

０４．１１．１９

流动资金贷款

中国爱地集团公司

ＲＭＢ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２８－

０６．０９．２８

基本建设贷款

湖南国光瓷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９．１０－

０４．０９．１０

综合授信贷款

小计

２４

，

１５０．００ １８

，

２６０．４８

非关联方合计

４１

，

４７０．８３ ３１

，

４５４．２３

总计

１５６

，

０４２．２６ １２８

，

９７１．６０

（

２

）上述担保，逾期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币别 担保余额（折人民币）

截止资产负债表日已逾期

关联方

ＲＭＢ ９５

，

６９５．８１

ＵＳＤ２６６．５２ １

，

８２１．５６

折合人民币合计

９７

，

５１７．３７

非关联方

ＲＭＢ ２６

，

４５７．０４

ＵＳＤ２１７．４５ １

，

４８６．１９

折合人民币合计

２７

，

９４３．２３

总计

ＲＭＢ １２２

，

１５２．８５

ＵＳＤ４８３．９７ ３

，

３０７．７５

折合人民币总计

１２５

，

４６０．６０

（

３

）被担保单位为本公司提供的反担保情况如下：

ａ

、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７

日，深圳石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石化塑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出具《承诺函》，深圳石

化塑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为深圳石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银行借款所提供的担保

提供反担保。

ｂ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深圳市布吉供水有限公司、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运输有限公司、深圳市康达尔（集团）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深圳市华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向本公司出具《不可撤销反担保函》，就本公司为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计人民币

３

，

９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所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有效。

ｃ

、武汉力兴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签订《反担保合同》，就本公司为深圳市万德莱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银行借款所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期限为本公司首次履行担保义务之日起二年内。

２

、本公司对外承担票据责任，明细示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出票单位 币别

票据金额

(

折人民币

)

责任余额

(

折人民币

)

票据期限 备注

深圳市金珠南方贸易

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４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９８０．８４

本公司为贴现人，承担连带

还款义务

深圳市博力能科技有

限公司

ＲＭＢ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８６．３４

０４．０３．０４－

０４．０９．０４

详见附注（十一）：

５

（

２

）

ｑ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９６７．１８

３

、本公司为下列商业承兑汇票的保证人（单位：人民币万元）：

出票单位 币别

票据金额

(

折人民币

)

票据余额

(

折人民币

)

票据期限 备注

深圳市科健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ＲＭＢ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９０６．００

０４．０９．２７－

０５．０３．２７

本公司在商业承兑汇票上

盖章并注明愿承担连带责

任保证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

司

ＲＭＢ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３．２５－

０４．０９．２５

详见附注（十一）：

５

（

２

）

ｐ

合计

７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９０６．００

４

、本公司存在对外未承兑的提单，已被下述公司质押给银行取得借款，明细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质押提单单位 币别

借款总额

(

折人民币

)

借款余额

(

折人民币

)

借款期限 备注

昆明科健电子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８６７．８０ ０４．０６．１５－０５．０６．１５

流动资金贷款

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

ＲＭＢ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４．０９．１８－０５．０３．１８

流动资金贷款

合计

７

，

５００．００ ７

，

３６７．８０

５

、诉讼事项

（

１

）因主债务逾期未还而产生的诉讼事项

本公司作为主债务人向银行借款，由于逾期未还被债权人起诉而产生下列诉讼事项，共计本金人民币

１１

，

５５０

万元及相

关利息、美元

１

，

６９６．２６

万元及相关利息，明细如下：

ａ

、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福田支行诉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学授信额度合同纠纷案，标的金额本金美元

１１

，

３７２

，

８０７．５０

元及相应利息。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中国农业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简称：农行福田支行）与本公司签订了《国际贸易融资授信合同》，授信

额度为人民币

１６

，

６００

万元， 期限自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授信额度用于进出口押汇和减免信用证保证

金。智雄电子及郝建学为此合同提供保证担保。由于本公司未能支付到期款项，农行福田支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诉至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５０１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

清偿农行福田支行进口押汇及信用证贷款本金美元

１１

，

３７２

，

８０７．５０

及相应利息。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９

日

下达（

２００４

）深中法立裁字第

２０４

号民事裁定书，将本公司账面原值为

４

，

０１９．６４

万元的固定资产予以查封，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５０１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清偿农行福田支行进口押汇及信用证贷款本金美元

１１

，

３７２

，

８０７．５０

及相应利息。智雄电子及郝建学对本公司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８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下达（

２００６

）深中法执字第

４７１

号执行令，要求本公司履行义务。

ｂ

、 深圳市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诉本公司、沈阳和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智雄电子借

款合同及票据纠纷案，标的金额人民币

６

，

６００

万元及利息。

深圳市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因本公司未能归还到期的借款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５１５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偿还深圳市商业银行总行营业

部本金人民币

６

，

６００

万元、利息

３７８

，

４１９．１９

元及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欠款本息还清之日的利息；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对本公司所欠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本金、利息

１９５

，

６０９．９６

元及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欠款本息还清之日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判令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被告智雄电子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所欠的

１

，

４００

万本金、利息

１８２

，

８０９．２３

元欠息及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欠款本息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深圳市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２４０

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实

体原判。 深圳市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延期执行，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广东

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６

）深中法执字第

７１８－２

号民事裁定书，对于（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５１５

号民事判决书中

止执行。 如中止执行的情形消除后，深圳市商业银行可依法向该院申请恢复执行。

ｃ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诉本公司、智雄电子及郝建学信用证押汇纠纷案，标的金额为贷款本金美元

３

，

９６５

，

６８５．１４

元及利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下称浦发深圳分行）与本公司信用证押汇纠纷、智雄电子及郝建学信用证的担保责任一案

已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３９９

、

４００

、

４０１

、

４０２

、

４０３

、

４０４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本公司合计支付浦发深圳分行贷款本金美元

３

，

９６５

，

６８５．１４

元及利息 （除其中本金美元

２５６

，

１４０

元的利息系按合同期

内利息以合同约定的年利率

３．１６８８％

，合同期满后的逾期利率以合同约定的年利率

３．８０２５６％

计付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其余

利息按合同期内利息以合同约定的年利率

３．１１％

，合同期满后的逾期利率以合同约定的年利率

３．７３２％

计付至款项清偿之日

止），智雄电子及郝建学对本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ｄ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诉本公司、 智雄电子及郝建学减免保证金开立进口信用证纠纷案， 标的美金

１

，

６２４

，

０８１．７７

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诉本公司、智雄电子及郝建学减免保证金开立进口信用证纠纷案，浦发深圳分行要求本公

司补交

９０％

的保证金合计美金

１

，

６２４

，

０８１．７７

元，智雄电子及郝建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四初第

５６１

、

５６２

、

５６３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本公司向浦发深圳分行补交保证金合计美金

１

，

６２４

，

０８１．７７

元，智雄电子及郝建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ｅ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州支行诉科健信息、 本公司及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承兑汇票纠纷案， 标的为人民币

２

，

９５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州支行（以下简称浦发温州支行）与本公司签订一份商业汇票贴现合同，约定

由本公司为贴现申请人，向浦发温州支行申请贴现一张商业汇票，该汇票承兑人为科健信息，金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同日，浦发

温州支行与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健营销）签订了一份商业汇票贴现保证合同，约定由科健营销为上述商业

承兑汇票贴现提供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 合同签订后，本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１

将出票人为科健信息的商业

承兑汇票

１

张，总价值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到期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背书给浦发温州支行。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因本公

司、科健信息、科健营销均未偿还浦发温州支行垫付的款项，浦发温州支行遂诉至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５

）温民二初字第

１４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科健信息偿还浦

发温州支行商业承兑汇票垫款

２

，

９５０

万元及利息。本公司、科健信息对上述还款义务互负连带清偿责任，科健营销对上述还

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６

）温法执字第

３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终

结执行，如浦发温州支行发现有可执行财产，可请求继续执行。

ｆ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诉本公司、深圳市全网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担保责任纠纷案，担保标的为人民

币本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全网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全网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０４０７０２Ｑ１８６

商业承兑汇票额度合同。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全网公司开出两张金额各为

１０００

万

的商业承兑汇票，收款人为本公司，付款人和承兑人都为全网公司。本公司将两张商业承兑汇向银行贴现，票据到期后，本公

司、全网公司未付款。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浦发行广州分行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全网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

金

２０００

万元，要求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作出（

２００６

）穗中法民二初字第

１４３

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司对全网公司所欠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２

）因担保而产生的诉讼事项

本公司作为下列公司向银行借款的担保人， 被债权人起诉负连带责任而产生诉讼事项共计本金人民币

５７

，

５０１．７６

万

元、美元

２１７．４５

万元及相关利息，明细如下：

ａ

、 中国银行南京市城北支行诉江苏中科健通讯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债务追偿和担保合同纠纷案，标的为人民

币

２０

，

９３８

，

３６１．３５

元及罚息、复利。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南京市城北支行（简称城北中行）签订编号为

２００３

城北授字第

００８

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合同约定本公司向城北中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城北中行依据

２００３

城北授字第

００８

号授信协议向

江苏中科健通讯产品销售有限公司（简称江苏科健销售公司）提供的本金金额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的资金。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城北中行与江苏科健销售公司签订编号为

２００３

城北授字第

００８－２

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 约定城北中行为江苏科健销售公

司开出承兑汇票三张，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江苏科健销售公司依据

２００３

城北授字第

００８－２

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协议向城北中行提供了票面金额

３０％

计

９００

万元的保证金。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城北中行为江苏科健销售公司开出了三张金额各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 汇票的到期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汇票到期后，城北中行垫付了除保证金及利息之外的其他款项

２０

，

９３８

，

３６１．３５

元。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９

、

２０

日，

城北中行向江苏科健销售公司及本公司催讨欠款，江苏科健销售公司未还款，本公司也未承担担保责任。

城北中行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江苏科健销售公司偿还承兑汇票垫款本息合计

２１

，

３９９

，

０５５．３０

元（截止到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

日），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

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承兑汇票逾期垫款的规定计收

罚息和复利，并请求法院判令本公司对上述垫款本息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４

）宁民二初第

１７９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江苏科健销售公司于

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城北中行垫款本金

２０

，

９３８

，

３６１．３５

元及罚息、复利（罚息、复利自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起至付清

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承兑汇票逾期垫款的规定计收）；本公司对上述判决及支付本案诉讼费

２２４

，

５２０．００

元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就（

２００４

）宁民二初第

１７９

号民事判决书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案件的审理过

程中，本公司与城北中行达成协议，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８

日申请撤回上诉。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

苏民二终字第

０３６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本公司撤诉申请。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深圳市中科健实业有限公司代本公司向城北中

行偿还了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达成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确认将城北

中行对江苏科健销售公司、本公司的该笔债券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江苏经

济报》公告向债务人告知债权人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７

）宁执监字第

１９５

号民事裁

定书，变更（

２００４

）宁民二初字第

１７９

号民事判决书的申请执行人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

ｂ

、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管城支行诉深圳四联电子新技术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智雄电子及本公司贷款合同、担保责

任纠纷案，标的为人民币

１

，

７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深圳四联电子新技术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管城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智雄电子及本公司为该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管城支行向深圳四联电

子新技术有限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该笔贷款到期后， 深圳四联电子新技术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司仅归还了

２５０

万元，余

１７５０

万元未还款。智雄电子及本公司未承担担保责任。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

管城支行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法院判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郑执一字第

１５７

号执行通知书，立案执行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管城支行的强制执行申请。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

２００５

）郑执字第

１５７－２

号民事裁定书，继续查封本公司位于深圳市南油大道西侧鸿隆大厦第九、十层房产，位于深圳

市荔园大厦乙栋

１Ｂ

、

４Ｂ－１０Ｂ

、

１４Ｂ

、

２１Ｂ

、

３Ｇ

、

６Ｇ

、

２０Ｇ－２２Ｇ

、

１Ｈ

、

４Ｈ

、

１３Ｈ

、

１４Ｈ

、

１７Ｈ

、

１９Ｈ－２３Ｈ

， 查封期限一年。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４

日，该院作出（

２００５

）郑执字第

１５７－４

号民事裁定书，继续查封上述房产。

ｃ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爱华支行诉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本公司及科健信息银行承兑汇票及担保责任纠

纷案，标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健营销）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爱华支行（以下简称

招行爱华支行）签署了编号为

２００３

年宝字第

０４０３４２５００９

号《授信协议》，约定招行爱华支行给予科健营销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１

年，用于商业汇票承兑等用途。 为担保招行爱华支行的债权，本公司及科健信息分别出具了编号为

２００３

年宝字第

０４０３４２５００９－１

号、

２００３

年宝字第

０４０３４２５００９－２

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本公司承诺为前述授信协议项

下债务提供最高额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科健营销向招行爱华支行申请使用前述授信额度，由招行

爱华支行对科健营销的三张商业汇票予以承兑，金额各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合计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到期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保证金合计为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 因本公司及科健信息、科健营销发生的财务困难，招行爱华支行要求科健营销全

额追加承兑保证金，该要求未获满足，仅偿还了部分欠款，遂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科健营销承兑垫款债务本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及判令本公司及科健信息对科健营销应负担的保证金追加债务承担全额连带责任。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４９９

号民事判决书，支持招行爱华支行的诉讼请求。

ｄ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爱华支行诉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本公司、深圳市博力能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承兑

汇票及担保责任纠纷案，标的人民币

１

，

９９１．５９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科健营销与招行爱华支行签署了编号为

２００４

年宝字第

０００４４２５００４

号《授信协议》，约定招行爱华支

行给予科健营销人民币

４

，

６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１

年，用于商业汇票承兑等用途。 为担保招行爱华支行的债权，本公

司、深圳市博力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力能）及郝建学分别出具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本公司承诺为前述授信

协议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科健营销向招行爱华支行申请使用前述授信额度，

由招行爱华支行对科健营销的三张商业汇票予以承兑，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到期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因本公

司及科健信息、科健营销发生的财务困难，招行爱华支行要求科健营销全额追加承兑保证金，该要求未获满足，仅偿还了部

分欠款，遂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科健营销承兑垫款债务本金

１

，

９９１．５９

万元及利息及判令本公司、博力能及郝建

学对科健营销应负担的保证金追加债务承担全额连带责任。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

二初字第

４９８

号民事判决书，支持招行爱华支行的诉讼请求。

ｅ

、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支行诉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本公司及中油龙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及担保责任纠纷案，标的为人民币

１

，

９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支行（简称工行外高桥支行）与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签订《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按约定，工行外高桥支行向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发放了贷款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及中油龙昌（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到期后，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归还部分借款

本金，尚欠

１

，

９５０

万元未归还。工行外高桥支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

１１４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

１

，

９５０

万元，本公司及中油龙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 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沪一中执第

６０７

号执行通知书，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强制执行。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浦执字第

９８２９

号执行通知，责令本公司在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将强制执行。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浦执字第

９８３１

号通知，冻结本公司投

资的深圳三星科健移动通信技术有限

３５％

的投资收益、深圳市智联科电子维修有限公司

７０％

的投资收益、深圳市科健有限

网络新技术有限公司

３２．５％

的投资收益，冻结期为两年，冻结期间不得办理上述股权的转让、质押等相关手续。 本公司对该

项借款的担保已计提预计负债人民币

９７５

万元。 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借款本金期末余额为

１８

，

０７５

，

６１２．６７

元。

ｆ

、 中国银行上海浦发分行诉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本公司及李金芳借款合同及担保责任纠纷案，标的为人民币

６

，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分行（简称中行浦东支行）与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了编

号为

２００３

年沪浦中信字

３００７０１

号《综合授信协议》，约定中行浦东支行给予中汽租赁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短期贷款综合授信

额度，期限

１

年。 本公司出具了编号为沪浦中保字

３００７０１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本公司承诺为前述授信协议项下债务提供

最高额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按约定， 中行浦东支行和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编号为

２００３

沪浦中信字

３００７０１－１

号和

２００３

沪浦中信字

３００７０１－２

号的人民币借款合同，发放了贷款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 借款到期后，中汽租赁上

海有限公司归还部分借款本金，尚欠

６

，

８００

万元未归还。中行浦东支行遂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作出（

２００５

）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

３４０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归还借款

本金

６

，

８００

万元及利息，本公司及李金芳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４

）

沪一中执第

６０７

号执行通知书，受理申请人的强制执行申请。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浦执字第

９８３１

号执行通知责令本公司在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将强制执行。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浦执字第

９８３１

号通知，冻结本公司投资的深圳三星科健移动通信技术有限

３５％

的投资

收益、深圳市智联科电子维修有限公司

７０％

的投资收益、深圳市科健有限网络新技术有限公司

３２．５％

的投资收益，冻结期为

两年，冻结期间不得办理上述股权的转让、质押等相关手续。本公司对该项逾期借款的担保已计提预计负债人民币

３

，

４００

万

元。

ｇ

、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诉本公司借款合同担保责任纠纷案，标的为人民币

２

，

６００

万元及利息。

本公司为深圳市万德莱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德莱）向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余额为本金

２

，

６００

万元。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２０３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本公司代万德莱偿还借款本金

２６００

万及利息

３

，

９７５

，

７７７．８１

元。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深圳市商业银

行总行营业部发出

ＮＯ．０００７４８１

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冻结本公司在深圳市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的

２

个银行账户，冻结期为

６

个月（自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

日）。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破字第

１－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万德莱破产还

债。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关于申报破产债权的通知”，提请本公司于法定期间内

参加破产债权申报，以预先行使追偿权。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８

日申报了

２６００

万元本金及

４

，

１０１

，

６７６．０８

元利息（利息计

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日），合计债权人民币

３０

，

１０１

，

６７６．０８

元。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

破字第

１－１０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执行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根据《债权分配

汇总表》本公司可分配回

１

，

１５６

，

４４６．１９

元，该款已收入本公司银行账户。

ｈ

、 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诉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本公司借款及保证合同纠纷案，标的为

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简称：广发深南支行）与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以

下简称：深港工贸）、本公司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约定由广发深南支行发放贷款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给深港工

贸，期限为

１

年；本公司为深港工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广发深南支行依约发放了贷款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到期后深港工贸未还款。 广发深南支行诉至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４

）深罗法民二初字第

５２２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深港工贸偿还本金

５００

万元及利息，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终字第

５０９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驳回本公

司上诉，维持原判。

ｉ

、 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诉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本公司借款及保证合同纠纷案，标的为

美元

９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广发深南支行与深港工贸、本公司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约定由广发深南支行发放

贷款美金

９０

万元给深港工贸，期限为

１

年；本公司为深港工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广发深南支行依约发放了贷款美金

９０

万

元，到期后深港工贸未还款。 广发深南支行诉至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

（

２００５

）深罗法民二初字第

２２８８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深港工贸偿还本金美元

９０

万元及利息，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ｊ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清泰支行诉科健信息、本公司及上海吉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标的为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清泰支行（下称浦发清泰支行）与科健信息（下称科健信息）签订了编号

为

９５０５２００４２８０００９３０

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短期贷款合同》，约定由浦发清泰支行发放短期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６

个

月，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同日，本公司及上海吉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浦发清泰支行签订了编号

为

９５０５２００４２８０００９３０

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短期贷款保证合同》，约定由本公司及上海吉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贷款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浦发清泰支行依约发放贷款，但是贷款到期后，科健信息未能按约还款，浦发清泰支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

日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杭民二初字第

７１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科

健信息偿还欠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本公司及上海吉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ｋ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诉科健信息、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学及赵力源借款合同纠纷案，标的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浦发深圳分行与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学、赵力源分别签订了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本公

司、智雄电子、郝建学及赵力源各自对浦发深圳分行与科健信息的贷款债权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保证

责任。基于此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浦发深圳分行与科健信息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浦发深圳分行

向科健信息提供四笔短期贷款合计

５

，

０００

万元。浦发深圳分行分别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５

月

１０

日、

５

月

１３

日、

５

月

２８

日向

科健信息发放了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９２０

万元、

１

，

２８０

万元、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以上四次放贷总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到期日分别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及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到期后科健信息未归还借款，本公司、智

雄电子、郝建学及赵力源未履行担保责任。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４０５

、

４０６

、

４１５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科健信息支付浦发深圳分行借款本金

１

，

２８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９２０

万元及利息（利息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７．５６％

计算；同时对逾期利息根据逾期天数按年利率

７．５６％

计收复利）；本公

司、智雄电子、郝建学及赵力源均对科健信息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

二初字第

４０７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科健信息支付浦发深圳分行借款本金

８００

万元及利息（利息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计至

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８．３１６％

计算；同时对逾期利息根据逾期天数按年利率

８．３１６％

计收复利）；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学

及赵力源均对科健信息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深中法执

字第

５６５

、

５６６

号执行令，浦发深圳分行申请强制执行。

ｌ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诉科健信息、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学及赵力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纠纷案，标的

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浦发深圳分行与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学、赵力源分别签订了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本公

司、智雄电子、郝建学及赵力源各自对浦发深圳分行与科健信息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

元的连带保证责任。基于此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浦发深圳分行承兑以科健信息为出票人的银行承兑汇票

６

张，总价值人

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到期日分别为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和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科健信

息未偿还浦发深圳分行支付的款项，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学及赵力源未履行担保责任。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４０８

、

４０９

、

４１０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科健信息

偿还浦发深圳分行银行承兑汇票垫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学及赵力源均对科健信息上述还款义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ｍ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诉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本公司、智雄电子借款合同纠纷案，标的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浦发深圳分行与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下称科健营销）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浦发深圳分行

向科健营销提供短期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浦发深圳分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发放了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同日，

浦发深圳分行分别与本公司、智雄电子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由本公司、智雄电子对科健营销的上述贷款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 债务到期后，科健营销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本公司及智雄电子未履行担保义务。 浦发深圳分行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４１３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科健营销偿还浦发

深圳分行借款本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利息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的逾期利率计付至款项清偿之

日止），本公司及智雄电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ｎ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诉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学、赵力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

同纠纷案，标的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与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约定由浦

发深圳分行承兑以科健营销为出票人的银行承兑汇票

２

张，总价值

１

，

２００

万元，到期日均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浦发深圳

分行已依约承兑汇票。 同日，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学及赵力源为科健营销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票据到期后，科健营销未偿

还浦发深圳分行垫付的款项，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学、赵力源亦未履行担保义务。

浦发深圳分行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４１１

号判决书，判决科健营销偿还浦发深圳分行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及利息（利息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按照

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付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学、赵力源对科健营销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ｏ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诉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科健信息、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学商业承兑汇票贴现

合同纠纷案，标的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科健营销开出并承兑一张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 收款人为科健信息， 票据到期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本公司、智雄电子及郝建学为科健营销提供票据保证。同日，科健信息向浦发深圳分行贴现了该票据。票

据到期后，科健营销未支付票面金额的款项，科健信息亦未偿还贴现款，本公司、智雄电子及郝建学未履行担保义务。

浦发深圳分行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４１２

号判决书，判决科健营销支付浦发深圳分行商业承兑汇票款项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利息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按照

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付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同时对逾期利息根据逾期天数计收复利）；科健信息、本公司、智雄电子、郝建

学对科健营销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ｐ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诉深圳市博力能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智雄电子、深圳市科健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叶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纠纷案，标的为人民币

１

，

９８６．３４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４

日、

９

日，深圳市博力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博力能公司）分别开出并承兑两张商业承兑汇票，总价值

２

，

０００

万元，收款人为智雄电子（简称智雄电子），票据到期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４

日、

７

日。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向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下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分别出具该等商业承兑汇票的确认书并在商业承兑汇票上签署承兑印

章。 深圳市科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叶琨作为保证人对该等承兑汇票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到期日深圳市博力能科技

有限公司未付款。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决博力能公司、本公司及智雄电子连带承担

票据责任，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支付汇票未付余额

１９

，

８８０

，

８６０．８０

元及利息。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

２００４

）穗中法民二初字第

５０５

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博力能公司、本公司、智雄电子共

２１００

万元的财产。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４

）穗中法民二初字第

５０５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发函给深圳三星科健移动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轮

候查封、冻结本公司持有的三星科健的

３５％

的股权及收益，查封期限二年。

２００５

月

４

月

２１

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

２００４

）穗中法民二初字第

５０５

号民事调解书，各方达成以下协议：确认应付的汇票本金为

１９

，

８６３

，

３６４．０２

元、应付利息

１

，

１４６

，

９９３．１１

元、诉讼费用

１１０

，

４１４

元、财产保全费

１０５

，

５２０

元；由协议签订之日偿还本金

５０

万，其余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开始

每月

２０

日前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偿还

２００

万直至本金全部清偿，未付利息在付清全部本金的当日支付给原告；诉讼费用及

财产保全费在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一次性支付给原告；如上述约定任何一期未能履行，则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有权要求被告

立即付清全部未偿本金及利息。

ｑ

、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华强支行诉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同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借款合同担保责

任纠纷案，标的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本公司为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科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华强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华强支行）

借款提供担保，担保余额为本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作出（

２００６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２

、

３

、

４

、

５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安科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本公司、同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维

电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７

）深中法执字第

１４３

号结案通知书：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从被执行人安科公司的银行帐户扣划人民币

２３８

，

９４４．３７

元， 余款由被执行人同维电子支付完毕； 依照有关规

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粤高法立民终字第

３２０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动撤回上诉）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深

中法民二初字第

５

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完毕，本案予以结案。

ｒ

、 交通银行深圳四海支行诉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借款合同担保责任纠纷案，担保标的为人民币本

金

８３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交通银行深圳四海支行 （以下简称交行四海支行） 与本公司签订了深交银

２００３

年四海授信保字

０５０１

号授信额度保证合同，本公司为安科公司与交行四海支行签订的交银深

２００４

年四海综授字

０８２０

号《综合授信合同》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的授信额度最高限额为本金

８３０

万元。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交行四海支行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安科公司立即偿还欠款，本公司在本金

８３０

万元内承担保证责任。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

法院作出（

２００６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２４６－２５７

、

２５８－２６５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对

８３０

万元债务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０

日，南山区法院对本公司作出（

２００７

）深南法执字第

１４５３

、

１４５４

号执行令，令本公司履行债务连带责任

及执行费的义务。

ｓ

、 中国银行江苏分行诉南京长恒实业有限公司、本公司商业汇票贴现合同担保责任纠纷案，担保标的为人民币本金

１

，

４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中国银行江苏分行与南京长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恒公司）签订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约定中

国银行江苏分行为长恒公司开出的金额合计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商业汇票进行承兑。本公司向中国银行江苏分行出具保证函一

份，为上述汇票承兑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汇票到期后，长恒公司未按约定将足额票款交存银行，中国银

行江苏分行垫支人民币

１

，

４００

万元，为此，中国银行江苏分行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长恒公司归还本金

１

，

４００

万元及利息，本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８

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宁民二初字第

３４

号民事判决书，

支持中国银行江苏分行的诉求。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７

）宁执监字第

１９３

号执行令，中国

银行江苏省分行申请强制执行。

２００８

年，南京市玄武区法院（

２００８

）再次发出玄执字第

５９２

号执行通知书，限令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前履行义务，并支付延迟履行利息。

ｔ

、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布吉支行诉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借款合同担保责任纠纷案，担保标的为

人民币本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布吉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布吉支行）与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康达尔公司）及本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借款本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到期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本公司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借款到期后，康达尔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９

日，农行布吉支行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康达尔公司立即偿还欠款，本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本公司对该项借款担保已计提预计负债人民币

１

，

２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

２００５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２５６

号、

２５７

号民事判决书，判定康达尔

公司归还农行布吉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及利息，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ｕ

、 招商银行杭州武林支行诉杭州科健信息、郝建学、本公司及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承兑汇票纠纷案，标的为人民

币

１

，

４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８

日，招商银行杭州武林支行（以下简称武林支行）与杭州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科健）签

订《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授信协议》，约定由其向杭州科健提供总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授信额度，授信期

间为自合同签订日起一年。授信协议签订当日，郝建学与招行武林支行签订《个人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杭州科健在授

信协议项下应负的所有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同时，武林支行与杭州科健、本公司及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健营销）签订《业务合作协议书》，约定前述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承兑汇票只能用于支付杭州科健购买科健营销货物应向科

健营销支付的货款，即武林支行在授信额度内为杭州科健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进行贴现，杭州科健应

将被申请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３０％

的款项存入武林支行指定帐户作为贴现保证金，科健营销与本公司应对杭州科

健在贴现合同项下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

日，科健营销持杭州科健签发并承兑的总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

商业承兑汇票项招行武林支行申请贴现。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

日， 武林支行与杭州科健及科健营销签订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合

同》，对上述票据进行贴现。贴现合同签订当日，杭州科健向招行武林支行交存了

６００

万元保证金，后者向前者发放了票据贴

现款。 但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汇票到期日，杭州科健未将票款足额交付，郝建学、科健营销及本公司也未履行各自的连带付

款义务，武林支行扣收

６００

万元保证金后起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决杭州科健、郝建学、本公司及科健营销连带

承担票据偿还责任，偿还汇票未付余额

１４００

万元及利息。本公司分别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管

辖权异议申请及管辖权异议申请上诉，分别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被驳回。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０

日，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杭民初字第

２１３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杭州科健支付招行武林支行

１

，

４００

万元，及自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起诉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逾期付款违约金

５４２

，

４０６．６３

元，另支付招行武林支行差旅费

２４

，

１２２．６３

元及律师代理费

３

万元，郝建学、科健营销、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ｖ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文化路支行诉科健信息、本公司、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及郝建学银行借款纠纷案，标的为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文化路支行 （下称 “浦发行文化路支行”） 与科健信息签订编号为

７６０９２００４２８００５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短期贷款合同》，约定由浦发行文化路支行向科健信息提供短期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浦发

行文化路支行如约发放了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同时，浦发文化路支行分别与本公司、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及郝建学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由本公司、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及郝建学对科健信息的上述贷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债

务到期后，科健信息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本公司及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及郝建学未履行担保义务。浦发行文化路支行

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作出（

２００６

）郑民四初字第

４９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科健

信息偿还浦发行文化路支行借款本金

２８

，

４２５

，

６８８．９７

元及利息

１

，

４３７

，

０１９．６３

元（利息计算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本公司、

中汽租赁上海有限公司、郝建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浦发行文化路支行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ｗ

、 深圳市发展银行深圳中电支行诉本公司、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借款合同担保责任纠纷案，担保标的为美元

本金

１

，

２７４

，

５０４．２４

元及利息。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深圳市发展银行深圳中电支行（以下简称发展银行中电支行）与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以下

简称“深港工贸”）及本公司签订了《贷款合同》和《保证担保合同》。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展银行中电支行给深港工贸发放贷

款美元

１３０

万元，贷款到期后，深港工贸仅偿还部分贷款本金。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发展银行中电支行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深港工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美元

１

，

２７４

，

５０４．２４

元及利息，要求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ｘ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诉科健信息、郝建学、本公司及江苏中桥百合通讯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借款合同担保责

任纠纷案，担保标的为人民币

４

，

５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广州分行）与科健信息签订《短期贷款额度合同》，与郝

建学签订《个人保证合同》，与本公司签订《短期贷款额度最高额保证合同》，并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本公司以其对

中桥百合的应收账款对上述《短期贷款额度合同》提供担保，本公司对中桥百合发出了《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桥百合进

行了确认并同意浦发广州分行为上述应收账款的合法质权人。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浦发广州分行向科健信息发放贷款人民

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到期后，科健信息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归还

５００

万元，余款一直未还。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浦发广州分行

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科健信息立即返还借款本金

４

，

５００

万元及利息，要求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

３

）其他重大合同涉及诉讼事项

本公司涉及其他重大合同的诉讼标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１４

，

４１５．５０

万元及利息，美元

３５３．２６

万元。其中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提起诉讼并判决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

，

３２３．９１

万元，美元

３５３．２６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提起诉讼但至报告

报出日仍未判决的诉讼金额为

９１．５９

万元。 该等诉讼主要因本公司欠供货商（或者广告服务商）货款（或广告费）所致。 货款

及预计利息已计入相关的负债科目。 明细列示如下：

ａ

、 北京东方日海广告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诉本公司拖欠广告费纠纷案

北京东方日海广告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称“东方日海”）诉本公司拖欠广告费纠纷案已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称“深圳中院”）（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４９６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偿还广告费人民币

５７

，

５７２

，

９５５．７５

元及逾期利息。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深圳中院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４９６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或冻结本公

司价值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财产。 本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粤高法

立民终字第

２５７

号民事裁定书以我公司未交上诉费为由裁定本公司自动撤回上诉。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深圳中院作出

（

２００５

）深中法执字第

１０７２

号执行令，东方日海申请强制执行。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深圳中院作出（

２００５

）深中法执字第

１０７２－

２

号民事裁定书，将本公司所有的手机生产线及机器设备一批以人民币

６４３

，

６７０

元抵偿给东方日海。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资

产已被处置，处置款项尚未支付给东方日海。

ｂ

、 火炬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广赢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本公司、智雄电子进口代理担保纠纷案

火炬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广赢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因与本公司进口代理纠纷向株洲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智

雄电子因在进口代理协议中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也作为被申请人一起被申请仲裁。

株洲市仲裁委员会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株仲裁字第

０１７

号裁决书裁决：本公司付给火炬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所垫付的资金及相关费用计人民币

２３

，

１５５

，

９７７．９４

元， 本公司赔偿火炬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自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止罚息计人民币

１

，

８０５

，

６３２．９８

元； 裁令本公司付给广州市广赢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垫付的资金

８２０

，

０７０．４３

元；智雄电子对本公司的上述债务负连带偿还责任。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４

日，深圳中院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执字第

１４８８－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扣本公司及智雄电子的银

行存款，查封、拍卖本公司及智雄电子的财产，执行标的以

２

，

７００

万为限。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深圳中院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

执字第

１４８８

号执行令，火炬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及广州市广赢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深

圳中院发出

ＮＯ．０００１８６１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查封了本公司位于租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的深圳蛇口工业区

ＳＫＧ５０６－０３

工业用地上的房产及其他地上附属物。 查封期限为自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２００６

年，深圳中

院陆续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执字第

１４８８－３

至

１４８８－１３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变卖本公司位于南山区北路住宅区

１２

套房产，变

卖款由购房人直接付至法院，以清偿本公司所欠债务。 至此，对广州市广赢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已清偿完毕，对火炬

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仍未清偿完毕。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火炬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将未清偿的债权转让给广西新强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法院解除了对该院 （

２００６

） 城法执字第

５５３

号民事裁定书中对科健大厦 （位于蛇口工业区

ＳＫＣ５０６－０３

的

５０５７

平方米工业用地）的查封，并以其处置款项用归还欠付广西新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款项，详见附注（十

一）

５

（

３

）

ｎｎ

。

ｃ

、 深圳市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诉本公司货款纠纷案

深圳市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因与本公司货款纠纷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诉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请求支付拖欠的

货款

３

，

４４４

，

７０２．０１

元及逾期利息。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４６３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本公司支付货款

３

，

４４４

，

７０２．０１

元及利息

１３７

，

１５６．７２

元（计算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３

日）。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

日，我公司向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深中法民二终字第

１１３４

号民事调解书，

本公司与对方达成调解协议，只需支付货款

３

，

２１４

，

７０２．０１

元及利息。

ｄ

、 东莞万德电子制品有限公司诉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东莞万德电子制品有限公司因与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诉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请求支付货款

人民币

３

，

３７８

，

６０７．５０

元及利息。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该公司又申请追加诉讼请求支付人民币

４２７

，

１２４．２５

元。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１６９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偿还货款

３

，

７９３

，

２７７．２８

元及利息。

ｅ

、 深圳市毅杰实业有限公司诉本公司货款纠纷案

深圳市毅杰实业有限公司因与本公司货款纠纷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４

日诉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请求支付货款

２

，

６７３

，

５６７．５０

元及利息。本公司提起管辖权异议，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４

日作出（

２００５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３２０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本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深南法民二初字

第

３２０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偿还货款

１

，

７００

，

２４８．２８

元及利息。

ｆ

、 北京华君广告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广告合同纠纷案

北京华君广告有限公司因与本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诉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请求本公司支付广

告费人民币

２

，

２０２

，

０００

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币

４４２

，

１４９

元。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深南

法民二初字第

７５２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偿还广告费人民币

２

，

２０２

，

０００

元及逾期利息。

ｇ

、 埃梯梯科能（天津）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诉本公司拖欠货款纠纷案

埃梯梯科能（天津）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因与本公司货款纠纷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６

日诉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请求支付

货款

１

，

８０５

，

１０７．３０

元及利息。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３２６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本公司偿还货款

１

，

８０５

，

１０７．３０

元及利息

９２

，

０９７．０３

元。

ｈ

、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诉本公司买卖合同违约纠纷案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买卖合同违约纠纷案已由上海仲裁委员会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作出（

２００４

）沪仲案

字第

０４８９

号裁决书，裁决本公司应向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交付价值人民币

１７０

万元的货物，如本公司交货逾期、不足

或不符合双方的约定，申请人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有权向法院直接申请执行人民币

２

，

２２６

，

１３５．００

元。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９

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深南法执字第

１０８３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２００４

）沪仲案字第

０４８９

号裁决书中

止执行，如以后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可申请恢复执行。

ｉ

、 深圳市裕同实业有限公司诉本公司拖欠货款纠纷案

深圳市裕同实业有限公司诉本公司拖欠货款纠纷案已由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作出

（

２００４

）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１３９７

号判决书， 判决本公司支付深圳市裕同实业有限公司欠款本金

１

，

３９２

，

６４１．５０

元及逾期利

息。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深南法执字第

２６４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２００５

）深南法民

二初字第

１３９７

号民事判决书中止执行，如以后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可申请恢复执行。

ｊ

、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诉本公司货款合同纠纷案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因与本公司货款合同纠纷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

支付印刷款合计

１

，

３０６

，

７２０．００

元及利息。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分别作出（

２００５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１８８

、

１８９

、

１９０

、

１９１

、

１９２

、

１９３

、

１９４

、

１９５

、

１９６

、

１９７

、

１９８

号判决书， 判决本公司支付深圳市裕同实业有限公司货款共计

１

，

３０９

，

４２０．００

元及逾期利息。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深南法执字第

２６６８－２６７８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

２００５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１８８－１９８

号民事判决书中止执行，如以后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可申请恢复执行。

ｋ

、 深圳市乐仕嘉实业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合同纠纷案

深圳市乐仕嘉实业有限公司因与本公司合同纠纷案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由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４

）深南法

民二初字第

１４１２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深圳市乐仕嘉实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的四份《订货合同》，本公司支付深圳市

乐仕嘉实业有限公司货款

７５９

，

２４０．００

元及利息。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深南法执字

第

２６２４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２００４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１４１２

号民事判决书中止执行，如以后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可申请恢

复执行。

ｌ

、 海南白马广告媒体投资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广告费纠纷案

海南白马广告媒体投资有限公司因与本公司广告费纠纷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诉至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诉求

本公司支付广告费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及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

８３１

，

１７８．００

元。 本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人民

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东法民二初字第

２８６－１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本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广州市东山区法

院作出（

２００５

）东法民初字第

２８６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我公司支付货款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及违约金。

ｍ

、 深圳市禾兴科技有限公司诉本公司拖欠货款纠纷案

深圳市禾兴科技有限公司诉本公司拖欠货款纠纷案已由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８

日作出（

２００４

）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８４３

号判决书，判决本公司支付深圳市禾兴科技有限公司欠款本金

１

，

２２７

，

５７０．２５

元及逾期利息。 后本公

司向法院提出上诉时，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３

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深南法执字第

１７２６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２００４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８４３

号民事判决书中止执行，如以后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可申请恢复执行。

ｎ

、 韩国

ＩＢＲＩＤＧＥ

有限公司（

Ｉ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ＬＴＤ

）诉本公司债务纠纷案

韩国

ＩＢＲＩＤＧＥ

有限公司（

Ｉ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ＬＴＤ

）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７

日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支付欠款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及利息。本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四初字第

７０８

号民事裁定书作出裁定，驳回本公

司的管辖权异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４

）深中法民四初字第

７０８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偿

还欠款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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